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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资〔2022〕25 号 

 

关于印发《南京工业大学 

江浦校区人才公寓入住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推进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学校规划并获批建设一批新的

工作用房，为启动入住相关工作，制定了《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

区人才公寓入住办法》，经校长办公会审议、教代会执委会通过、

党委常委会批准颁布实施。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 划定单位一览表 

      2. 入住计分办法 

 

 

 

南京工业大学 

            2022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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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人才公寓入住办法 

 

第一章 用房性质及入住原则 

第一条 根据江浦人才公寓等项目立项批复意见及上级相关

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江浦校区人才公寓属于学校工作用房，主要用于解

决教学、科研、管理等在职在岗各类教职工的工作需要。 

    第三条 江浦校区人才公寓入住户须与学校签订《南京工业

大学江浦校区人才公寓入住协议》，与有关职能部门、住委会和

物业管理公司等签订管理协议。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江浦人才公寓项目（宁新区管经投资

字〔2020〕5 号）及高层次人才公寓项目（浦发改投资字〔2015〕

342 号）。本办法涉及到的人员状况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 

第二章 申请入住资格条件 

第五条 申请入住资格条件： 

1.本校在职在岗的教职工（事业编、人事代理、外籍/港澳台

长聘），且没有入住学府苑、亚青村工作用房和丁家桥人才公寓

者。 

2.每户只能入住一套，夫妻双方为一户。 

3.已足额申请领取老职工一次性住房补贴者，需退还学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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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补贴款，方可入住。 

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申请入住： 

1.待聘、拒聘者。 

2.出国逾期未归者。 

3.借住、租住学校周转住房（含集体宿舍、短期使用的成套

住房等），取得入住房源后未按要求时限退出周转住房者。 

4.经学校研究认定不符合入住条件者。 

第三章 房源安排及选房 

第七条 本次安排入住的工作用房房源分为高层次人才公寓

（点式公寓、条式公寓、多层公寓）及江浦人才公寓（大套、小

套），均为毛坯交付。 

1.高层次人才公寓：学府苑点式公寓 1 套（约 389 ㎡），条

式公寓 3 套（约 259 ㎡），多层公寓 6 套（约 154 ㎡ 4 套、154+105

㎡ 2 套）。 

2.江浦人才公寓：大套 32 套（约 209 ㎡），小套 336 套（约

89 ㎡）。 

本次用于分配入住提供江浦人才公寓小套房源 320 套、学府

苑多层公寓 6 套，人才公寓大套房源根据申报条件分配入住，其

他房源服务学校事业发展，部分用于改善型需求。 

第八条 入住资格的取得 

1.依据个人意愿，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并

缴纳预付款，正式交房时缴清所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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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数少于总入住房源时，对符合条件的申

请人员，由各二级单位审核后报学校统一排队。 

3.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数多于总入住房源时，学校按入住原则

以一定结构比例进行切块，由各二级单位根据工作需要遴选取得

入住资格的人员，报学校统一排队。 

4.“两院”院士入住面积一事一议，二级教授、四级职员以上

可入住工作用房面积不超过 220 ㎡，三级教授以下、五级职员以

下可入住工作用房面积不超过 180 ㎡。 

第九条 房源切块单位以学校组织机构设置为准（见附件 1）。 

    第十条 双职工（夫妻双方）须在学校分配房源名额之前任

选一方及所在的单位参加申报。“双肩挑”干部，在人事关系所在

单位申报。 

    第十一条 各二级单位遴选上报取得入住资格人员名单后，

若选定人员放弃，其入住资格名额学校收回，所在单位不再更换、

替补。 

    第十二条 选房办法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按入住计分（基础分+人才加分+

教学科研获奖加分+其他加分）进行排队，按计分由高到低确定

选房顺序（计分办法见附件 2）。 

2.计分相同时，工龄长者优先；若仍相同时，校龄长者优先；

若还相同时，年长者优先。 

第四章 入住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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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工作用房入住费用均以建筑面积计价，以实测面

积为准。每平方米计价由基准价和楼层调节费构成。 

江浦人才公寓、学府苑多层公寓入住基准价为 9500元/㎡（一

楼），楼层调节费从低到高每楼层加收 150 元/㎡，无阁楼顶楼按

二楼计价。高层次人才公寓点式、条式公寓入住基准价为 11000

元/㎡计算。预留房源再次分配时的入住费用根据具体房源情况

和周边市场行情，按年进行动态调整测算。 

第十四条 江浦校区人才公寓配建地下车位和地面车位，根

据上级要求和物业管理需要，预留地下人防车位和地面车位，其

余地下车位按固定车位使用权一次性转让，根据土地资源和建设

成本测算转让费用为 6 万元/车位，在选房时同步按序挑选，每

户只限一个，选完为止，一次性缴纳转让费，后期还需根据物业

管理要求缴纳管理费；预留地下人防车位和地面车位采用非固定

租赁方式，租赁费用按照物业管理标准和要求收取。 

第十五条 本次入住的工作用房专项维修资金按照《南京工

业大学工作用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执行，首期维修资

金交存标准为有电梯户 120 元/㎡、无电梯户 75 元/㎡，由入住人

员承担，单独收取、单独核算。 

第十六条 本次入住涉及到的天然气、网络、有线电视、电

话等设施的开通费按南京市相关规定由入住户承担。 

第五章 组织机构 

    第十七条 学校成立如下组织机构以保障工作用房入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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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利开展： 

    1.江浦人才公寓入住领导小组及入住工作小组。 

    2.江浦人才公寓入住监督小组。 

第十八条 各二级单位各自组织成立工作用房入住工作小组，

负责协调、处理本单位教职工的入住事宜。 

第六章 其 他 

第十九条 严禁借他人名义参加本次选房。一经发现责令退

出，并按照学校诚信失范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 本次选房取得的房源原则上八年内不得进行房屋

流转。 

第二十一条 学校统筹现有储备用房和改善置换房源，适时

开展二次入住选房。 

    第二十二条 入住户如自愿退房，在有效履行学校合同且房

屋结构设施完好的前提下，入住款按每年扣除 2%的使用费后退

还余款，入住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装修、添置等费用由入住户

自行处理，不作为退房条件。 

第二十三条 入住户因个人原因调离学校或与学校解除劳动

合同，须将工作用房退还学校。在房屋结构设施完好的前提下，

入住款按每年扣除 2%的使用费后退还余款，入住不足一年的按

一年计。装修、添置等费用由入住户自行处理，不作为退房条件。

因组织调离，或学术关系与学校高度关联，年度考核达到学校学

术考评标准的，可保留相关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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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条 退房时，维修资金扣除已用部分后退还余款。 

    第二十五条 顶楼阁楼面积按照正常面积计算入住价格，不

作为限制入住的面积。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审议，教代会执委会通过，

党委常委会批准后颁布执行，由江浦人才公寓入住领导小组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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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划定单位一览表 

序号 单  位 

1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含应急管理学院） 

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含轻质高性能材料研究中心） 

4 
化工学院 

（含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特种分离膜工程技术中心） 

5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6 电气工程与控制科学学院（含智能制造研究院） 

7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8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9 药学院 

10 建筑学院 

11 艺术设计学院 

12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 法政学院 

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16 体育学院                                            

17 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含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8 食品与轻工学院 

1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 数理科学学院 

21 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 

22 城市建设学院 

23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24 土木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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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1学院 

26 海外教育学院 

27 柔性电子（未来技术）学院 

28 
校部机关（含基本建设处、离退休工作处、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

协同创新中心） 

29 图书馆党总支所覆盖单位 

30 企业党工委所覆盖单位 

31 后勤保障处（后勤服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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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入住计分办法 

一、 基础分标准 

职称、职级岗位分 

岗龄分 
岗位 

三级 

职员 

四级 

职员 

正高/ 

五级职员 

副高/ 

六级职员 

中职 

七级职员 

八级 

职员 
初职 

其他 

教职工 

分值 140 110 91/90 76/75 55 50 45 40 1/年 

二、 人才加分标准 

类别 加分项目 分值 

1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创新类）、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5 

2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中组部“千人计划”（创业类）

入选者、“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国家“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人社部“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 

10 

三、 教学、科研获奖加分标准 
类 

别 
加分奖项 

每项分值 

特等 一等 二等 

1 国家级科技三大奖、教学成果奖 30 20 10 

2 省部级科技奖、教学成果奖 4 3 2 

四、 其他加分标准 

双职工 2 分/户。 

五、 说明 

1．岗位分：按相应职称或职级填报并计算对应岗龄，九、

十级职员按其他教职工填报并计算对应岗龄。 

2．岗龄分：职称、职级以组织正式发文认定的实际在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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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计算，工人中高级技师、技师、等级工以取得的时间为准。 

职称、职务岗位分可按任职年限较长的低一级计算（含工人

系列技术等级），但职称、职务岗位分和岗龄分必须一致，与可

入住限制面积对应。 

3．具有博士、硕士学位且未取得职称的教职工，分别按中

职、初职计算职务分、岗龄分。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分别对

应副高、中职、初职计算职务分、岗龄分。 

4．职级、职称和工人中高级技师、技师、等级工一律以组

织部、人事处认定为准，加分项目由人事处、科学研究院、教务

处按相关规定审核确定。 

5．人才称号和科技、教学成果奖均应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依

托单位和第一完成单位，本人为项目负责人或第一完成人。其中，

人才称号加分不设起止时间限制，科技、教学成果奖加分的计算

起止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同一加分项

同时获得多项可加分项目或奖项，只取分值最高单项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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